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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4/2021_2022__E5_87_BA_E

8_AE_A9_E5_9C_9F_E5_c51_84976.htm 针对20世纪90年代初出

让的土地，《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

务院55号令)规定了使用年期届满时的两种情形：使用者未申

请续期或申请续期使用土地未获批准，国家无偿收回土地使

用权，同时无偿收回地上建筑物及附着物所有权，使用者不

再使用土地；使用者申请续期使用土地获得批准，签订土地

出让合同，支付土地出让金后使用者继续使用土地。 出让土

地到期后的第一种情形 依据国务院55号令规定和土地出让合

同的约定，国家在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同时无偿收回地上

建筑物及附着物所有权。出于对建筑物所有权的保护，1995

年实施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并未规定无偿收回地上建筑

物、附着物。国土资源部新修订的国有土地出让合同文本对

申请续期未获批准的情形增加了“对于地上建筑物及其他附

着物，出让人应当根据收回时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残

余价值给予受让人相应补偿”的约定，但对于未申请续期的

情形，新合同仍旧规定了对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附着

物一并无偿收回。 依据适用法律原则，20世纪90年代初出让

的土地当然应当执行国务院55号令有关土地使用年期届满的

规定，即在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同时无偿收回地上建筑物

、附着物。但是，出让土地特别是使用年限较短的出让土地

到期时地上建筑物残余价值往往较大，如果将地上建筑物无

偿收回，势必造成以下问题： 一是不能很好地保护地上建筑

物产权人的合法财产所有权，无法体现刚修订的《宪法》中



关于保护公民、法人合法财产的立法精神。地上建筑物的所

有权实质变成了只具有一定使用年限的使用权。 二是使大量

到期出让土地又重新回到原使用者手中。地上建筑物无偿收

回必然造成土地使用者的财产损失，同时法律规定，除非社

会公共利益需要，对申请续期使用土地应当批准。这势必促

使很多本不想再申请续期的使用者通过申请续期重新获得土

地使用权，然后再通过土地转让的方式来避免地上建筑物的

财产损失。 这样，一方面必然影响当前的土地收购储备和土

地的招拍挂出让，不利于加强对土地供应的宏观调控；另一

方面，由于到期的出让土地大多处于城镇中心地带，土地增

值较大，原使用者以协议出让方式获得土地，而后又按市场

行情转让，会造成大量国有土地增值收益流向单位、个人手

中。 出让土地到期后的第二种情形 对第二种情形，国务院55

号令、《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以及国土资源部新修订的土地

出让合同文本的规定都是一致的，即重新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支付土地出让金。20世纪90年代初各地进行土地出让时，

土地使用者除支付土地出让金外，还支付土地补偿、拆迁费

及其他有关税费。当时，土地出让金一般只占到使用者支付

土地总费用的25％左右。如今大多地方都实行统一征地收购

、储备、开发，而后统一出让的土地集中供应模式，土地使

用者将所有费用即全部地价款以土地出让金的形式支付给国

家。 2003年6月的国土资源部21号令规定，协议出让国有土地

使用权时土地出让金不得低于按国家规定的最低价，协议出

让最低价不得低于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征地拆迁补偿

费用以及按国家规定应当缴纳的有关税费之和，有基准地价

的不低于基准地价的70％。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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